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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康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二）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2025 年 7 月 1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5 年 3 月 11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一审) 

（五）反诉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公司于 2026 年 3 月 27 日收到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5）粤

0106 民初 16629 号。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 

姓名或名称：北京嘉和美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夏军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2、 被告 

姓名或名称：广东康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志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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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2021 年 10 月 26 日，原告与被告签署《合同书》，约定由原告实施被告 作

为总包方的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广东省口腔医院，下称“院方”)2021 年 度信

息化集成建设项目(下称“案涉项目”)中的集成平台、数据中心和电子病 历项目,

分别对应“嘉和医院信息集成平台 V5.0”“嘉和医院数据中心平台系 统 V3.0” 

和“嘉和口腔专科电子病历服务版系统 V3.0”三项软件系统。《合同书》约定合同

金额为软件产品费 600 万元，其中集成平台系统一套 180 万 元，数据中心系

统一套 250 万元，电子病历系统一套 170 万元，服务内容包括相关系统的安装、

调试、培训、试运行、系统上线等。 前述三项软件系统仅是案涉项目中的部分

信息系统,其他核心系统还包括 被告负责的医院管理系统(HIS 系统)，相关系统

的角色和关系为:(1)集成平台作 为信息枢纽负责接入各业务系统接口，用于联

通、传输各业务系统之间的信息 和数据，其需接入的业务系统包括 HIS 系统、

电子病历系统、数据中心系统 等:(2)数据中心作为信息处理中心负责整合、分析、

处理各业务系统传输的信 息和数据;(3)电子病历是案涉项目众多业务系统之一，

专门用于处理电子病历的相关信息和数据;(4)被告负责的 HIS 系统是案涉项目的

核心基础系统，负责处理门急诊管理、药品管理、住院管理的相关信息(例如患

者挂号信息和缴费信息)该系统中的信息需通过集成平台传输至电子病历等其他

系统用于开展正常 经营。 原告自 2021 年 11 月进场实施以来，在项目总包方

被告的监督之下，积极履行了《合同书》约定的各项义务，并就双方共同确认的

项目进展向被告定期发送周报和月报，被告从未对此提出任何异议。根据双方共

同确认的周报、月报等文件，原告已完成集成平台的全部工作(包括部署实施、

试运行、人员培训及正式上线等)，已完成数据中心 35%的工作(包括系统框架搭

建部署和部分数据视图采集等)，已完成电子病历 80%的工作(包括部署实施、试

运行、人员培训及阶段性上线等)，且原告已向被告交付集成平台和电子病历的

使用手册、操作说明等验收资料。 根据被告安排,案涉项目全部系统于 2022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7 月 4 日在院方上线，原告负责的集成平台在上线期间运行

合格，原告与被告签署了《系统部署上线确认单》。然而被告负责的 HIS 系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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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出现前台卡顿、接口宕机等问题，无法推送消息给集成平台，也无法接收集成

平台推送的消息，导致电子病历等系统因无法获取数据而被迫下线。此后,原告

多次书面催告被告安排再次上线因被告始终未能解决 HIS 系统问题，未能与院

方确认再次上线时间，并于 2024 年 5 月 12 日通知原告全部工作人员退出项目

现场，导致原告无法完成案涉项目的剩余工作。关于正常上线且运行合格的集成

平台，原告多次申请并催告被告验收，被告无故拒绝配合验收，应视为集成平台

已经验收合格。此外，从项目启动至原告退场期间,原告每周提示并催告被告作

为总包方应积极协调各业务系统厂商配合提供开发建设数据中心所必需的视图,

因各业务系统的数据视图提供进展 极为缓慢且数据不准确，导致原告无法按期

完成数据中心的开发建设，原告在退场之前完成了数据中心 35%的工作。被告仅

向原告支付了合同总额 30%的首付款 180 万元,包括集成平台合同 价款 54 万

元、数据中心合同价款 75 万元及电子病历合同价款 51 万元。根 据原告已完

成工作的情况,被告应向原告支付集成平台剩余 70%的合同价款 126 万元及电

子病历剩余 50%的合同价款 85 万元(合计 211 万元)，原告无 需返还已付数据

中心 30%的合同价款 75 万元。鉴于被告存在多项违约行为，原告退场一年以

上仍未收到被告的返场通知，且院方已在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起诉被告

确认解除案涉项目合同，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原告已向被告发送《解除通知》，

通知《合同书》自被告收到函件之日起解除,要求被告支付剩余合同价款 211 万

元及违约金 30 万元(《合同书》第九条第 3 款约定被告逾期验收应支付合同总额 

5%的违约 金)。被告已于 2024 年 8 月 22 日签收《解除通知》,《合同书》自该

日起正式解除。截至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之日，被告未向原告支付任何款项。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1.请求判令确认《合同书》自 2024 年 8 月 22 日起解除;  

2.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合同价款 211 万元; 

 3. 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 30 万元;  

4.请求判令被告承担原告提起本案支出的律师费 18 万元; (以上金额合计

人民币 259 万元) 

 5.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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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诉讼裁判情况 

一、确认原告北京嘉和美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被告广东康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签订的《合同书》自 2024 年 8 月 22 日起解除； 

二、被告广东康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北京

嘉和美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支付合同价款 1523347 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损失（该

资金占用损失以 1523347 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

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 2024 年 8 月 23 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三、被告广东康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北京

嘉和美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 30 万元； 

四、驳回原告北京嘉和美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27520 元，由原告北京嘉和美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负担 6310 元，

被告广东康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21210 元。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不会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未来可能会对流动资金造成一定的影响，公司已依法积极处理本次

诉讼事项，公司不存在因为此次诉讼导致资金流动性出现重大问题的风险。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目前公司各项业务均正常开展，公司将积极妥善处理诉讼事项，依法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并根据诉讼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次诉讼行为给公司造成

的损失，公司正在积极准备相关资料及证据，适时提起上诉请求，依法维护自身

合法权益，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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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5）粤 0106 民初 16629 号 

 

 

广东康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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